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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14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

食局，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谷粮油集团公司： 2002年

全国粮食监督检查工作会议后，各地积极建立监督检查工作

体系，加强监督检查制度建设，加大工作力度，粮食管理监

督检查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继续做好2003年的粮食管理监

督检查工作，对于维护改革、稳定、发展的良好局面具有重

要意义。今年粮食管理监督检查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围绕粮食工

作中心任务，重点开展对政策性粮油的监督检查，同时，通

过剖析监督检查工作中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提出解决问题

和完善有关政策的建议，保证国家粮食流通政策得到更好地

贯彻落实，为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做出贡献。各级粮食部

门要把做好粮食管理监督检查工作作为今年粮食工作的一项

重要任务，抓实抓好。 一、认真做好专项监督检查工作 （一

）加强对粮食库存情况的监督检查。2003年，各地要总结经

验，完善办法，继续加强对地方储备粮油和商品粮油库存情

况的监督检查。检查的重点：一是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承储的

地方储备粮和商品粮是否帐实相符；二是地方储备粮的库存

质量等级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和地方储备粮的要求，品质状况

是否符合宜存的要求；三是库存粮油安全储藏和防火、防汛

、药剂管理措施是否到位，是否严格执行各项储粮技术规范

和规程；四是出库粮食的质量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在对粮食



质量检查过程中，要注意发挥各级粮油质检机构，特别是省

级粮油质检机构的作用。同时，各地要积极配合我局和有关

部门及单位，继续做好对中央储备粮数量和质量的监督检查

工作。 （二）开展对退耕还林粮食供应和军粮供应的监督检

查。为切实做好退耕还林粮食供应工作，保护退耕农牧户的

合法权益，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各地要依据《退耕还林条例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2]10号）等法规和文件，对退耕还林粮食供应工

作进行经常性的督促检查。按照军粮供应管理的有关规定，

重点搞好对军粮供应质量、网点改造资金使用效益的监督检

查。 （三）做好陈化粮处理的监督检查。各地要按照国家计

委、国家粮食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陈化粮处理若干规定

〉的通知》（计综合[2002]1345号）等文件规定，会同有关部

门加强对陈化粮处理的监督检查，特别是要加强对陈化粮定

向销售、购销合同和购销企业销售发票的监管，加大对陈化

粮处理过程中违规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切实防止陈化粮流

入口粮市场。 （四）做好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各地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对粮食收购政策贯彻执行

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维护售粮农民和国有粮食企业的利益

。重点检查粮食主产区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在收购粮食过程中

是否切实执行保护价收购政策，是否按质论价，检查企业有

无弄虚作假、套取挪用农发行收购资金贷款等问题。 （五）

积极做好群众反映问题的查处工作。各地对我局交办或直接

收到的群众反映的违反国家粮食政策问题，要认真负责地调

查处理。重要案件要直接派人查处，交由下级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查处的要及时督办，对我局要求上报查处结果的案件要



在规定期限内上报查处情况。 各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在落实

以上粮食管理监督检查工作时，要有计划、有重点、分阶段

组织实施。具体实施时，可先组织有关粮食企业认真自查，

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再严格抽查。在各地自查、抽查的基

础上，我局将与有关部门一起，对以上工作进行抽查。 二、

健全工作体系，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干部素质 各地要继续加

强对粮食管理监督检查工作的领导，切实将监督检查工作职

能落实到相关处室，并将监督检查职能向下延伸到市（地）

、县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为开展粮食管理监督检查工作打下

更好的基础。 要不断提高粮食管理监督检查人员的综合素质

，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组织纪律严明、精通粮食业

务、工作作风优良、办事清正廉洁、综合素质较高的监督检

查队伍。一要充实监督检查人员，将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

强的干部不断充实到监督检查队伍中来；二要加强培训，今

年我局将举办专题培训班，开展对省级粮食监督检查工作人

员的培训，各地也要结合实际，对本地区的培训工作做出具

体安排；三要根据即将下发的《粮食管理监督检查办法》的

有关规定，积极落实监督检查工作人员岗前培训和任职资格

审核制度。 三、加强工作交流与合作 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要认真制定粮食管理监督检查工作计划，省级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要在2003年4月15日前将今年的工作计划报送我局监督检

查司，年末要及时报告全年监督检查工作总结，重要案件查

处情况要及时逐级上报。我局将通过有关刊物或简报宣传各

地监督检查工作经验和先进典型，适时召开监督检查工作座

谈会，组织各地交流工作经验，努力探索和创新粮食管理监

督检查的有效形式，使监督检查工作更好地为粮食流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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